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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券市場編碼原則第壹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壹、 中華民國證券市場編碼原

則由臺灣證券交易所統一

賦予，包括下列有價證

券： 

(第一款、第二款略) 

三、 上市、上櫃股票： 

(一)國內發行公司上市、上櫃

股票：沿用公開發行時賦

予之代號。 

(二)外國企業來台第一或第

二上市、上櫃股票：編碼

原則與公開發行公司股

票編碼方式相同。 

(三)創新板上市或第一上市

股票：編碼原則與公開發

行公司股票編碼方式相

同，或沿用公開發行時賦

予之代號。 

四、 興櫃股票： 

(一)國內發行公司：編碼原則

與公開發行公司股票編

碼方式相同，或沿用公開

發行時賦予之代號。 

(二)外國企業來台登錄興櫃

股票：編碼原則與公開發

行公司股票編碼方式相

同。 

(第五款、第六款略) 

七、可轉換公司債換股權利證

書：於四位股票代號後，加

一位英文字母 X-Z。 

 

 

(第八款至第二十三款略) 

 (刪除) 

 

 

 

 

 

 (刪除) 

 

壹、 中華民國證券市場編碼原

則由臺灣證券交易所統一

賦予，包括下列有價證券：

(第一款、第二款略) 

三、 上市、上櫃股票：依一碼

到底精神，於上市、櫃後

沿用公開發行時賦予之代

號。 

 

 

 

 

 

 

 

 

 

四、 興櫃股票：依一碼到底精

神，由公開發行轉興櫃

時，沿用公開發行時賦予

之代號。 

 

 

 

 

 

 

(第五款、第六款略) 

七、股款繳納憑證、新股權利證

書及可轉換公司債換股權

利證書：於四位股票代號

後，加一位英文字母 X-Z。

(第八款至第二十三款略) 

二十四、外國企業來台登錄興櫃

及第一或第二上市、上

櫃股票：編碼原則同公

開發行公司股票編碼

方式為四位數字股票

代號。 

二十五、外國企業來台登錄興櫃

及第一或第二上市、上

櫃股票其發行普通股

一、配合創新板股票上市，以

及納入第二十四款外國企

業股票上市、上櫃股票編

碼原則，爰修正第三款。

二、配合興櫃股票增加戰略新

板股票，爰修正第四款。

三、為股款繳納憑證及新股權

利證書於實務作業未賦予

證券代號，爰修正第七款

文字。 

四、本項有價證券編碼原則分

別移入第三款及第四款，

爰刪除第二十四款。 

五、本項有價證券編碼原則分

別與普通股以外之其他有

價證券編碼原則相同，爰

刪除第二十五款，並調整

以下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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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二十四、(略) 

二十五、(略) 

以外之其他有價證

券：與公開發行公司發

行有價證券之編碼原

則。 

二十六、(略) 

二十七、(略) 

 
 

 


